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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、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
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

京科发〔2025〕20 号

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、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

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关于印发

《北京市企业出资基础研究合同登记操作

指引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，支持基础研究发展，北京市科学

技术委员会、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会同国家税务总局北京

市税务局制定了《北京市企业出资基础研究合同登记操作指引》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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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落实。

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、

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

（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代章）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

2025 年 10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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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企业出资基础研究合同登记操作指引

第一条 为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，支持基础研究发展，根

据《关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

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2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，结合本

市实际，制定本操作指引。

第二条 本操作指引适用于企业出资给非营利性科学技术

研究开发机构（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以下简称科研机构）、高

等学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的活动。本操作指引

所指的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及基础研究定义，参照《公告》规定

执行。

其中，出资方应为企业，接收方应为非营利性科研机构、高

等学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，且出资方与接受方中一方或双方

应在本市登记注册。

第三条 符合条件的出资方和接收方可按规定享受以下

政策：

1.加计扣除。对企业出资给非营利性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和

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，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

时可按实际发生额在税前扣除，并可按 100%在税前加计扣除。

2.免征企业所得税。对非营利性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接收企

业基础研究资金收入，免征企业所得税。

第四条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、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

会（以下简称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）负责基础研究出资合同的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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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，进行合同信息确认与审核，将经确认符合税收政策规定可享

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研究出资方、接收方等实施主体清单及金

额交换至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(以下简称市税务局）。

对于企业向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出资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，

由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直接交换至市税务局。

第五条 企业出资基础研究应采用书面形式签订相关协议

或合同，并确保订立的协议或合同合法合规、权责清晰，符合《

公告》要求。协议或合同应明确出资方与接收方等合同主体信

息、出资金额、基础研究类型、拟解决的基础研究问题、成果

产出形式、出资用途（注明用于基础研究，下同）等内容。本

操作指引附件《基础研究出资合同（参考模板）》可作为示范

文本供参考使用。企业未采用示范文本的，如协议或合同中未包

含前款内容，应提交双方签署确认的补充说明或补充协议。

出资方和接收方均应将相关资料留存备查，包括基础研究出

资协议或合同、相关票据等。

第六条 出资方在本市注册的，由出资方提出登记申请；出

资方未在本市注册，接收方在本市注册的，由接收方提出登记

申请。

申请人应当按照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发布的基础研究合同

登记通知开展登记申请工作，并如实填报申请信息，提交协议或

合同、出资票据等相关材料。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将通过初步审

查、专家评审等流程，完成合同的审核登记工作。

第七条 企业和非营利性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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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成功的，纳统时企业、非营利性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应据实

填报基础研究投入相关数据。

第八条 非营利性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

金管理单位应做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资金管理，建立健全监督

机制，确保资金用于基础研究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
第九条 对虚构、伪造基础研究合同骗取加计扣除、减免税

等优惠政策的合同主体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，并纳入科

研失信行为记录。

第十条 本操作指引由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、市税务局负责

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操作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在 2025 年 1 月

1 日至印发之日期间签订的协议或合同参照本操作指引执行。国

家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附件：基础研究出资合同（参考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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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办公室 2025年10月13日印发


